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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顺一带一路战略 : 最新发展 

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凯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欣然宣布本公司与中国能源

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西北电建」) 于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签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据此，订约双方友好协商，决定秉承共同发

展、诚信合作的原则，共同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类能源项目及其它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项目。 

订约双方: (a) 西北电建 :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 凯顺   : 凯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凯顺一带一路战略 : 最新发展 

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自二零一三年启动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迅速。此战略现已成为主要横夸欧

亚非大陆之倡议及得到比预期更多国家参与。此倡议给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在此宏大战略下，我们预期更深入之金融融合、扩大之贸易流通及飙升之基建投资。 

 

在现今环球经济环境下，凯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最具发展潜质，而中亚举足轻重。运

用我们过往及现有在新疆及塔吉克斯坦累积之经验，凯顺及我们的战略伙伴将继绩在

一带区域寻找能源、金融、农业、物流之商机。这能实现凯顺持续发展之远景。为迎

接我们不久将来扩张发展，凯顺现正进行业务架构重组，包括准备与我们商业伙伴在

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合作之商业模式，例如公私营合作模式(PPP), 以工程总承包模式 

(EPC) 。由于一带一路项目之规模一般都是庞大的，将来亦可能有集资需要。 

 

最近之中国十三五规划提述加强香港作为主要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及与各国内城市

及公司合作以发挥其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角色。此规划为香港公司带来正面影响。由于

香港投资环境、能力及信誉良好，较容易吸引外来及国内的投资者。凯顺中立及纯商

业性质可避免中国国企在国外独力投资已面对的政治及法律障碍。由于香港具备「一

国两制」的特殊条件，在法律方面与主要金融市场容易接轨，容易协助国企实行对外

投资。凯顺是在香港上市和开曼群岛注册的唯一中亚专家，我们战略伙伴将凭借凯顺

优势以达至在一带投资成功。凯顺不单只与我们的战略伙伴同步投资，亦将提供企业

管理，融资及执行潜在未来退出项目之工作。 



 

  

本集团策略乃寻找合适战略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寻找商机。除了本年二月份的中国技

术进出口总公司(一家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世界 500强企业之全资附属公司) 及本年六月

份的 OJSC Tojiksodirotbank (塔吉克斯坦外经银行) 外，凯顺现正找到另一合作伙伴 

- 西北电建。 

 

西北电建和凯顺能源签署此框架协议，将各自所具有之独特优势，透过互补而发挥，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工程总承包模式 (EPC)、工程总承包+融资服务模式 

(EPC+F)、特许经营权模式 (BOT)、特许经营所有权模式 (BOOT) 等多种工程承包

及开发方式，共同开发电力类能源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火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

发电、输配电等）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合作将能提高凯顺在一带市场的议价

能力。 

 

西北电建及凯顺能源之优势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西北电建”）是中国能源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能建”) 的骨干企业。中国能建名列 2015 年「世界财富 500

强」第 391 位。 
 

中国能建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电力行业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凭借强大的全产

业链（尤其在勘测设计领域）业务优势，中国能建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服务。中国能建承建三峡工程项目（其拥有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

的水电站），最高电压等级的交直流输电线路，及最多百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根据

根据沙利文报告，于 2012 年至 2014 年，中国能建参与设计及╱或建设的电厂的总并

网装机容量超过 160 吉瓦，排名世界第一。根据《工程新闻记录》杂志评选，按收入

计，2015 年我们可名列「全球设计公司 150 强」第 21 位（设计业务）及 2014 年我们

名列「全球承包商 250 强」第 15 位（承包业务）。中国能建主营业务包括勘测设计及

咨询，工程建设，装备制造，民用爆破及水泥生产，投资及其他业务。 

 

凯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 创业板(「创业板」) 

上市的投资控股公司，凯顺于中国香港，深圳及山东，以及丝绸之路有关区域如新疆

及塔吉克斯坦均具营运经验。凯顺不单只在塔吉克斯坦具数年营运经验，亦担当其商

业伙伴于其他中亚项目之顾问角色。本集团之管理层及董事不仅拥有能源及矿业的经

验，亦具备香港及其他已发展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及资本市场经验。作为一带一

路倡议的先驱者及「一带」之支持者，在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提出以前，凯

顺能源自 2011 年已开始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投资，并于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寻找

商机。运用我们在香港上市公司的特质，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所累积之经验及与我们

战略伙伴之合作，凯顺将能掌握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之良好机遇。 

 

框架協議之主要內容 

 

合作方式 

(1) 雙方各自建立專業的業務團隊進行資訊交流，乙方可以在甲方授權的情況下使用

甲方的相關企業資訊，並據此在專案開發前期開展相關工作，但乙方對以上資訊負嚴

格保密責任； 

(2) 雙方在戰略合作中的操作方式按照一單一處理的原則，在具體的合作項目中以獨

立的合同方式來確定。 

(3) 專案開發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原則上各自承擔自身的費用。 

 



 

  

為促進合作專案的開展，雙方將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為雙方的合作專案提供充

分的支援。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载列订约方之间之一般及初步合作原则。进一步合作之详细条款将

因应双方将订立之明确协议予以调整。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 ,且并不构成创业板上市规

则第十九章项下之本公司须予公布交易。 

 

 

 

         承董事会命 

凯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席 
陈立基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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